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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51          证券简称：光线传媒          公告编号：2025-029 

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进展的公告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召开第五

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自有资金对外

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公司子公司成都光线动画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线动画”）

以自有资金向公司的参股公司魔法动画（杭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魔法动画”）

提供人民币 800 万元的财务资助。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披露在巨

潮资讯网的《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8）。 

二、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1. 魔法动画基本情况 

名称：魔法动画（杭州）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 年 6 月 21 日 

注册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街道双流 643 号 5 幢 740 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 111.1111 万元 

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毛启超 

主营业务：制作、复制、发行；专题、专栏、综艺、动画片、广播剧、电视剧，

品牌推广，影视策划，公关活动策划，文化艺术活动策划，企业形象策划，设计、

制作、代理、发布（除网络广告）；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推

广。 

2．被资助对象财务情况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魔法动画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54,161,527.94 元，负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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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为人民币 54,348,198.69 元，所有者权益合计为人民币-186,670.75 元；2024 年

度，魔法动画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151,200.94 元，净利润为人民币-743,690.31 元（以

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 魔法动画为公司的参股公司，魔法动画的其他股东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 

4．魔法动画的股权结构：毛启超持股 35%；北京彩条屋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30%；

杭州花果山品牌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13.05%；杭州赤子之夏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持股 10%；王玉持股 7%；杭州虹豆文创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4.95%。 

三、财务资助的进展情况 

光线动画向魔法动画提供的财务资助资金原用于投资制作动画电影《小倩》之

需要，光线动画为该电影的主投、发行方。该电影已于 2024 年 12 月 6 日上映，票

房约为人民币 1,284.40 万元。截至 2025 年 5 月 18 日，本次财务资助已到期。魔法

动画的现有资金暂不足以偿还本次财务资助的本金人民币 800 万元及相应利息，公

司本次财务资助款项无法按时收回。 

四、采取的措施及对公司的影响 

魔法动画是一家集动画电影、动画剧集从剧本开发到中后期全流程制作的动画

公司。其他业务涵盖游戏策划、游戏 CG、动画广告、IP 衍生品设计及运营等业务。 

目前，魔法动画现有核心主创以及外围长期合作的创作人才正在研发两部动画

电影项目，包括一部科幻动画电影、一部神话题材的动画电影，其剧本和美术在持

续推进中。另外也有一部奇幻动画剧集正在与平台进行前期研发阶段。与此同时，

魔法动画也将积极接洽各种动画项目的外包合作，承揽动画电影、动画剧集、游戏

CG等业务，包括提供剧本策划及撰写、分镜设计及制作、美术设计及绘制，以及中

后期制作包括模型材质资产、动画、灯光渲染、动画特效等环节的制作以及制片管

理等业务。另外，魔法动画也正在积极规划、开拓其他业务，如游戏开发、影视动

漫衍生品设计及运营业务，以期创造更多收入。 

毛启超作为魔法动画之法定代表人，仍继续对本次财务资助事项涉及的《借款

合同》项下魔法动画的全部债务及义务向光线动画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公司会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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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魔法动画的经营情况，不排除通过行使《借款合同》约定的担保措施维护公司

及股东权益。该事项不会对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造成影响。公司存在对本次财务资

助款项计提相应坏账准备（具体金额以审计结果为准）从而影响公司当期损益的风

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本次财务资助逾期外，公司子公司霍尔果斯彩条屋影业

有限公司尚未收到其以自有资金向公司的参股公司北京全擎娱乐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提供的人民币 1,888 万元的财务资助及相应利息，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1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子公司向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进展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3-008）；公司子公司北京光线影业有限公司尚未收到其以自有资金向春

秋时代（平潭）影业有限公司及云南春秋时代影业有限公司提供的人民币 2,370 万

元的财务资助及相应利息，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1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

网的《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8）。公司未到期的

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总额度为人民币 2,7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为 0.31%。 

特此公告 

 

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九日 


